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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354]前  言
为全面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2024年村庄规划编制实施工作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4〕16号）等文件要求，荔浦市结合市域村庄发展实际，积极推进乡村地区空间规划管理全覆盖工作，制定了《荔浦市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
本《规定》严格遵循《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编制指引（试行）〉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4〕196号）的文件要求，作为城镇开发边界外未编制村庄规划地区开展空间规划管理、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依据。已编制村庄规划并经法定程序批准的地区，按照经法定程序批准的村庄规划执行。
在制定规定的过程中，荔浦市广泛征集了社会公众、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的宝贵意见。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力求内容简洁明了、实用可行，充分匹配本市乡村发展的实际需求。
随着乡村建设实践的持续深入拓展，受政策调整、产业升级、



村民需求变化等因素影响，本《规定》在施行过程中，可能出现与现实需求不完全契合的情况。因此，荔浦市将建立动态完善机制，定期梳理总结实践经验，根据本市乡村发展的新趋势、新需求，及时对规定进行修订和更新，保持规定的时效性和实用性，为荔浦市乡村建设规划管理工作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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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389][bookmark: _Toc4834][bookmark: _Toc6697]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Toc22859][bookmark: _Toc29822]第1条 制定目的
本规定作为城镇开发边界外未编制村庄规划地区的空间规划管理、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依据。指导乡村地区村民住房、基础与公用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乡村产业等项目建设，统筹安排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bookmark: _Toc13431][bookmark: _Toc2156]第2条 制定依据
本规定以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政策文件等为依据（详见附录C）。
[bookmark: _Toc19553][bookmark: _Toc9580]第3条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市域内城镇开发边界外未编制村庄规划的区域。已编制村庄规划的区域，应优先执行法定村庄规划；对规划未明确管控要求的内容，可参照本规定执行。城镇开发边界外的乡村建设项目，可依据本规定核发规划许可，具体包括：村民住宅建设项目、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乡村产业发展项目、其他符合乡村发展需求的建设项目。涉及农用地转用审批的，应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规定办理。
规定实施后，对需精细化管控的项目地块，可另行编制乡村地区重点地块图则（详见附录D），细化明确项目的地块位置、用地面积、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绿地率、出入口方位、停车场泊位、建筑退让及其他需要配置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控制指标，作为核发规划许可的依据。
列入乡村振兴规划、计划或项目库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垃圾储运、粪污处理、公共厕所等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项目，村内道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和农村给排水、供电、供气、通讯、文化体育等小型（项目用地面积不超过400平方米，但露天篮球场不受此面积限制）零星公用公服设施，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规则，满足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技术规定要求，确保安全利用的前提下，免于办理规划许可手续。
[bookmark: _Toc12949][bookmark: _Toc19001][bookmark: _Toc25106][bookmark: _Toc8295]第二章 村庄概况
[bookmark: _Toc22713][bookmark: _Toc30914]第4条 村庄分类管理
全市共13个乡镇，共22个社区和122个行政村（详见附录D、E行政区名称及其注释，其中荔城镇政府为8个社区）。根据已批复的《荔浦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全市域122个行政村（不包括社区）划分为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三种类型。
[bookmark: _GoBack]城郊融合型村庄共有20个。严格控制村庄建设用地无序扩张，重点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配套，预留产业承接空间。强化与中心城区交通网络衔接，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逐步实现基础设施同城化、公共服务均等化。
集聚提升型村庄共有83个。鼓励人口向中心村适度集中，重点发展现代农业、工贸物流、休闲旅游等产业。改造和提升基础设施，统筹推进公共服务设施、道路硬化、污水治理、绿化亮化等工程，打造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现代化新型农村社区。
特色保护型村庄共有19个。以“严格保护、永续利用”为原则，统筹保护、利用与发展关系，切实保护村庄的传统选址、格局、风貌以及自然和田园景观等整体空间形态与环境，全面保护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统民居等传统建筑，加强历史文化、传统风貌的保护延续和村庄整体风貌引导，努力保持村庄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尊重原住居民生活形态和传统习惯，加快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合理利用村庄特色资源，提升村庄产业发展活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形成特色资源保护利用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
[bookmark: _Toc18009][bookmark: _Toc32632][bookmark: _Toc9612][bookmark: _Toc7487]第三章 管控要求
[bookmark: _Toc19151][bookmark: _Toc21802][bookmark: _Toc4517][bookmark: _Toc25800]第一节 底线管控
[bookmark: _Toc18921][bookmark: _Toc13048]第5条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bookmark: OLE_LINK8]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到2035年，全市耕地保护目标不低于10.79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9.55万亩。
严格耕地用途管制。不得在一般耕地上挖湖造景、种植草皮；不得在国家批准的生态退耕规划和计划外擅自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还湖规模；不得违规超标准在铁路、公路等用地红线外，以及河渠两侧、水库周边占用一般耕地种树建设绿化带；未经批准不得占用一般耕地实施国土绿化；未经批准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不得将通过流转获得土地经营权的一般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严格控制新增农村道路、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占用一般耕地。交通水利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尽量优化选线，不占或少占耕地。
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已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建设绿化带；严禁新增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不得以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等理由改变永久基本农田的耕地地类属性。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的活动。
[bookmark: _Toc13882][bookmark: _Toc8738]第6条 生态保护红线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到2035年，全市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471.76平方千米。乡村建设应严格遵守《广西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严禁擅自改变生态保护红线内土地用途。
（一）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的有限人为活动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以外的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1.管护巡护、保护执法、科学研究、调查监测、测绘导航、防灾减灾救灾、军事国防、疫情防控等活动及相关的必要设施修筑。
2.原住居民和其他合法权益主体，允许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用岛、耕地、水产养殖规模和放牧强度（符合草畜平衡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开展种植、放牧、捕捞、养殖（不包括投礁型海洋牧场、围海养殖）等活动，修筑生产生活设施。
3.经依法批准的考古调查发掘、古生物化石调查发掘、标本采集和文物保护活动。
4.按规定对人工商品林进行抚育采伐，或以提升森林质量、优化栖息地、建设生物防火隔离带等为目的的树种更新，依法开展的竹林采伐经营。
5.不破坏生态功能的适度参观旅游、科普宣教及符合相关规划的配套性服务设施和相关的必要公共设施建设及维护。
6.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通讯和防洪、供水设施建设和船舶航行、航道疏浚清淤等活动；已有的合法水利、交通运输等设施运行维护改造。
7.地质调查与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包括：基础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产资源远景调查等公益性工作；铀矿勘查开采活动，可办理矿业权登记；已依法设立的油气探矿权继续勘查活动，可办理探矿权延续、变更（不含扩大勘查区块范围）、保留、注销，当发现可供开采油气资源并探明储量时，可将开采拟占用的地表或海域范围依照国家相关规定调出生态保护红线；已依法设立的油气采矿权不扩大用地用海范围，继续开采，可办理采矿权延续、变更（不含扩大矿区范围）、注销；已依法设立的矿泉水和地热采矿权，在不超出已经核定的生产规模、不新增生产设施的前提下继续开采，可办理采矿权延续、变更（不含扩大矿区范围）、注销；已依法设立和新立铬、铜、镍、锂、钴、锆、钾盐、（中）重稀土矿等战略性矿产探矿权开展勘查活动，可办理探矿权登记，因国家战略需要开展开采活动的，可办理采矿权登记。上述勘查开采活动，应落实减缓生态环境影响措施，严格执行绿色勘查、开采及矿山环境生态修复相关要求。
8.依据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规划开展的生态修复。
9.法律法规规定允许的其他人为活动。
规划实施期间，国家、自治区对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规则有新要求的，从其规定。
（二）自然保护地及其相关管控要求
荔浦市自然保护地包括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桂林架桥岭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广西柳州拉沟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广西荔浦荔江国家湿地公园，面积合计20688.68公顷。其中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涉及的乡镇为修仁镇、龙怀乡，面积657.27公顷；广西桂林架桥岭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涉及的乡镇为杜莫镇、青山镇、花篢镇、双江镇、龙怀乡、蒲芦瑶族乡，面积19315.11公顷；广西柳州拉沟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涉及的乡镇为蒲芦瑶族乡，面积75.71公顷；广西荔浦荔江国家湿地公园涉及的乡镇为荔城镇、杜莫镇、青山镇、修仁镇、龙怀乡，面积640.59公顷。
自然保护地核心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三）生态保护红线内居民住宅建设相关要求
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应尽量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确需在生态保护红线内选址的，应符合《广西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的要求，并确保不突破所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单元现有建设用地规模，其中，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由荔浦市政府出具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作为用地报批、规划许可、不动产登记的依据；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以桂林市为单位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通过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林业局、海洋局联合审查后按规定办理用地报批手续，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按季度报请出具认定意见。
[bookmark: _Toc12066][bookmark: _Toc20886]第7条 村庄建设边界
严格控制全市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到2035年，全市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不得超过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村庄建设用地（203图斑）面积6500.25公顷。
落实《荔浦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分解下达各乡镇的村庄建设用地指标，并结合已编制的（含在编）村庄规划及各村实际发展需求，合理确定和分解下达各行政村村庄建设用地（203图斑）（详见附录E）。
严格控制村庄建设边界面积。以现状村庄建设用地（203图斑）为基础，引导乡村建设向村庄建设边界内集中。农村宅基地、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用服务设施等各项建设项目原则上应布局在村庄建设边界内，并经依法依规批准后方可进行建设。
为应对荔浦市未来乡村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规划实施弹性，荔浦市层面统筹预留140.65公顷的村庄建设用地指标（暂不分解至各乡镇）。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各乡镇村庄建设用地指标已使用完，因村民住宅建设、农村公共公益设施建设、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项目建设确需新增建设用地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按程序向荔浦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报荔浦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按规定使用预留指标，并严格按自治区有关规定将指标落实到具体地块，同步更新至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荔浦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对指标使用情况实施全过程台账管理和动态监管，确保指标使用规范有序、精准高效。
[bookmark: _Toc1097][bookmark: _Toc17493]第8条 其他底线红线
依据《荔浦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洪涝风险控制线、河湖管理岸线、地质灾害风险控制线、自然保护地等其他控制线的相应管控要求，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11542][bookmark: _Toc26321][bookmark: _Toc11468][bookmark: _Toc10993]第二节 用地布局
[bookmark: _Toc8951][bookmark: _Toc17568]第9条 村庄建设用地布局通用要求
（一）选址原则
村民住宅、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乡村产业等用地布局应当遵循的一般原则：
1.应选址在地质条件较好、环境适宜、交通方便的地段。
2.合理用地，节约用地，新增村庄建设用地应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相结合，充分利用原有闲置宅基地、村内空闲地、村周边的丘陵坡地或其他未利用地，少占或不占耕地。
（二）禁止建设区域
村庄住宅、公共服务设施不得在下列地点或地段选址：
1.山体滑坡、泥石流、危岩、塌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或次生灾害隐患易发地段、洪涝灾害危险地段。
2.生态保护红线（原住居民住宅及必须的生产生活设施建设确需在生态保护红线内选址的，应符合《广西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的要求，并确保不突破所涉及的生态红线管理单元现有建设用地规模）。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生态资源保护区、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历史文化核心保护等实行禁止建设管制的区域。
3.河道管理范围及水库等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
4.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危险化学品储存仓库或危房边。
5.输油、输气管道上，高压供电走廊下。
6.法律、法规禁止建设建（构）筑物的其他区域。
（三）特殊区域建设要求
[bookmark: OLE_LINK3]原住居民住宅及必要生产生活设施确需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建设的，应符合《广西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规定。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核心保护区内的住宅及必要生产生活设施建设，应符合传统风貌保护要求，新建、改建房屋需经文物部门审批。
[bookmark: _Toc3960][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_Toc30033]第10条 村民住房
除通用要求外，村民住宅选址布局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遵循“集聚发展、适度留白”“节约集约用地”原则，引导集聚、预留空间，优先在村庄建设边界内选址，鼓励通过盘活闲置宅基地实现住房建设需求。
（二）严格控制利用山体切坡作为建设选址用地，确实无法避让的，应治理达到安全标准及相关要求后方可作为选址用地。
（三）严格落实“一户一宅”政策要求，引导在村庄建设边界内选址、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经批准易地建造住宅的，应当严格按照“建新拆旧”要求将原宅基地交还给村集体。
（四）符合上位及相关规划对住宅建设选址的管控要求。
[bookmark: OLE_LINK9]（五）新建、改建村庄需要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置换土地的，应当经相关村庄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同意，并依法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因置换土地造成被置换土地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损失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公平合理补偿。
（六）村民住房建设负面清单
村民住房建设应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落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等政策文件要求，坚决遏制违规建房行为。农村建房负面清单如下：
1.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
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农村村民建住宅一律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违者须拆除建筑并复耕，涉及基本农田5亩以上且造成种植条件毁坏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严禁强占多占耕地建房
“强占”指未经审批占用耕地，“多占”指超出合法批准面积占用土地。多占部分以非法占地论处，由农业农村或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拆除，恢复土地原状。
3.严禁买卖、流转耕地违法建房
耕地流转不得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以买卖、流转方式将耕地用于建房的，买卖协议无效，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涉及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非法获利50万元以上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严禁在承包耕地上擅自建房
承包方须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耕地，未经批准不得用于非农建设。违者按非法占地处罚，承包方还须赔偿土地永久性损害损失。
5.严禁巧立名目占用耕地建房
假借“乡村振兴”“设施农业”“非遗项目”等名义未批先建的，均属违法。
6.严禁违反“一户一宅”规定占用耕地建房
农村村民每户仅限一处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自治区规定的标准（平原地区和城市郊区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一百平方米，丘陵地区、山区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一百五十平方米）。出卖、出租住宅后重新申请的，不予批准；违者按未批先建拆除房屋。
7.严禁非法出售占用耕地所建房屋
违法占用耕地建设的房屋（如“小产权房”）属违法建筑，买卖不受法律保护，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出售行为无效，占地行为按非法转让土地处罚。
8.严禁违法审批占用耕地建房
无权或越权审批、违反规划批地的，批准文件无效。对责任人员给予处分；造成基本农田10亩以上毁坏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1782][bookmark: _Toc25766][bookmark: _Toc21758][bookmark: _Toc8635][bookmark: _Toc15852]第11条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
除通用要求外，公共服务设施选址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鼓励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充分利用现有存量建设用地空间，综合行政管理、治理服务、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功能复合设置，选址宜布置在位置适中、内外联系方便的地段，方便村民使用。鼓励有条件的村村之间、村镇（乡）之间、村城之间共享公共服务设施，注重相邻村庄之间服务要素的错位配置和共享使用，以促进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保障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二）村级公共服务设施的类型和规模参照《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1062-2021）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低成本实用性简易型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桂自然资办〔2023〕289号）执行。鼓励各类服务设施共建共享，提高使用效率，功能关联合并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可依据实际使用需求及相关标准，酌情缩减规模。
（三）农村幼儿园、中小学、卫生所等公共建筑的建设，应符合现行国家、自治区、地方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技术标准和相关专项规划中明确的建设要求，布局要求参考下表。
表1：小学、幼儿园其他选址要求一览表
	序号
	选址一般要求
	小学
	幼儿园

	1
	符合所在辖区内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的总体要求，在规定的区域内选址。
	●
	●

	2
	应选址在地质条件较好、环境适宜、阳光充足、交通方便、场地平整、排水通畅、基础设施完善、周边绿色植被丰富，符合卫生和环保要求的宜建地带。
	●
	●

	3
	必须避开地震危险地段、可能发生地质灾害和洪水灾害的区域等不安全地带，避开输油、输气管道和高压供电走廊等。
	●
	●

	4
	应避免学生就读时跨越公路干线、无立交设施的铁路、无安全通行防护设施的河流及水域。
	●
	●

	5
	必须与铁路、高速公路、机场及飞机起降航线有足够的安全、卫生防护距离。应避开主要交通干道、建筑的阴影区等。
	●
	●

	6
	不应与公共娱乐场所、集贸市场、医院传染病房、太平间、殡仪馆、气源调压站、高压变配电所、易燃易爆危险品仓库、加油站、公安看守所、垃圾中转站及污水处理站等喧闹脏乱、不利于学龄儿童身心健康的场所毗邻。
	●
	●

	7
	不应与生产经营贮藏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等危及安全的场所毗邻；不应与通信发射塔（台）等有较强电磁波辐射的场所毗邻。
	●
	●

	8
	不得建在高层建筑内。4个班及以上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筑应独立设置。3班及以下时，可与居住、养老、教育、办公建筑合建，托儿所生活用房应布置在首层，幼儿园生活用房应布置在三层及以下，应设有独立院落和出入口，室外游戏场地应有防护设施。
	
	●

	9
	宜设在集镇或毗邻乡村中小学，应避开养殖场、屠宰场、垃圾填埋场及水面等不良环境。
	
	●

	备注：“●”代表需遵循该项选址要求。


[bookmark: bookmark27][bookmark: _Toc11766][bookmark: _Toc23125][bookmark: _Toc6588]第12条 乡村基础与公用设施
除通用要求外，基础与公用设施选址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道路用地选址需符合上位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的要求，优先选择交通和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区域；严格控制破坏生态环境的选址，避免占用水体、山体等生态敏感区域；选址应避开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不良的地段，如断层带、软土、湿地等，以减少施工风险；选址应便于城市电力线路、给排水管道、燃气管道等基础设施的引入和连接；对于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道路项目，应遵循相关保护规定，避免破坏古遗址、古墓葬等不可移动文物；鼓励利用现有道路资源进行升级或重建，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水平。
（二）村内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的选址应集约用地，尽量避免拆迁，减少占地，并尽可能利用荒地和公共用地进行建设。选址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并应满足水源保护区划定的要求。选址应位于居住区的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村庄水系下游，并靠近受纳水体或农田灌溉区。选址宜选择在交通、运输及供水供电较为方便的地段，不宜靠近民房、学校、医院等敏感建筑，也不宜设置在低洼易涝区。
（三）村庄应充分利用天然水体作为消防水源，并因地制宜地建设消防取水设施。若利用天然水体困难，应结合村庄配水管网安排消防用水或设置消防水池。村庄应按规范设置消防通道，主要建筑物和公共场所应设置消防设施。
（四）充电站宜接近供电电源端，并便于供电电源线路的进出，宜采用两回线路供电。公共充电站应选择在进出车便利的场所，宜选择在城乡次干道路旁，且充电站进出口宜与城乡次干道路相连。充电桩不宜设置在有爆炸危险环境场所的正上方或正下方，不应设在有剧烈振动或高温的场所，不宜设在多尘、水雾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不应设在室外地势低洼、易积水的场所和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地点。充电桩宜设在停车场内。
（五）给水设施水源点选址应符合国家及地方水源保护条例的要求，不应破坏场地与周边原有水系的关系。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不得修建厕所、化粪池和渗水坑。若有此类设施，应距水源取水口500米以上，且现有公共设施应进行污水防渗处理。
（六）垃圾收集点位置应固定，方便村民投放，并便于垃圾清运。
（七）乡村其他公用设施的选址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0340]第13条 乡村产业
（一）乡村产业严禁生产或制造危险化学品及其相关产物。乡村产业必须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年本）》的要求。
（二）规模较大、工业化程度高、分散布局配套设施成本高的产业项目宜在产业园区内布局；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加工宜在中心城区或有条件的乡镇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中布局。
（三）直接服务种植养殖业的农产品加工、电子商务、仓储保鲜冷链、产地低温直销配送等产业原则上应集中在行政村村庄建设边界内。利用农村本地资源开展的农产品初加工、休闲观光旅游必需的配套设施，可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不突破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用地指标等约束条件、不破坏生态环境和乡村风貌的前提下，在村庄建设边界外安排少量建设用地。
（四）乡村汽车加油加气站宜靠近公路布局，不宜选在公路交叉路口附近。汽车加油加气站的选址应符合有关规划、环境保护和防火安全的要求，并应选在交通便利、用户使用方便的地点。
（五）乡村产业项目可适当考虑用地兼容性。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用地类型、控制性高度、乡村风貌、基础设施和用途管制要求、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对依法登记的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进行复合利用，发展乡村民宿、农产品初加工、电子商务、民俗体验、文化创意等乡村产业。鼓励乡村产业用地与其他用地功能合理布局，实现用地兼容。
[bookmark: OLE_LINK4]（六）乡村产业项目原则上应为直接服务于乡村振兴和农村生产生活的项目，并符合村庄所在的乡镇主体功能定位和相关产业规划，不得出现违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情况，不得用于商品住宅、别墅、酒店、公寓等房地产开发。
（七）设施农业用地。设施农业用地选址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总体安排，优先使用荒山荒坡、滩涂、坑塘水面及农村闲置建设用地等非耕地或低效土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区域，严格控制使用一般耕地，确需使用一般耕地的，应在年度内落实耕地“进出平衡”。
（八）矿业用地。采矿项目选址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总体安排，优先利用存量采矿用地或复垦修复腾退区域；城镇开发边界内原则上不新增采矿用地，确需零星布局的应纳入规划扩展倍数统筹核算。禁止占用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区域，仅允许开展法律规定的、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勘查开采活动。非战略性矿产新设矿业权原则上应避让永久基本农田（地热、矿泉水勘查开采确需占用且能确保不造成损毁的除外）；战略性矿产选址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按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相关规定管理，露天开采占用须报国务院审批，井下开采配套地面设施需符合国家规定用地标准。已设矿业权与永久基本农田空间重叠的，允许在原许可范围内办理延续、变更登记；申请扩大勘查开采范围或将开采矿种由战略性矿产变更为非战略性矿产的，重叠部分按新设矿业权要求执行。
（九）产业准入正面清单
1.农副产品加工与制造
允许布局农副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及木制品业、手工艺美术品制造等乡村工业，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或复垦修复腾退区域，鼓励集体建设用地入股（联营）开发。
2.涉农物流仓储与商业服务
支持建设储存农（林牧渔）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物流仓储用地；允许设置农（林牧渔）产品直销点、电商服务站等商业用地，鼓励在村庄规划兼容性条款内复合利用（兼容比例≤30%）。
3.乡村旅游配套设施
可为农村休闲观光旅游（含共享农庄）配套餐饮、民宿、旅游咨询中心、非遗展示馆、停车场等设施用地，地下空间允许开发停车及仓储功能。
4.农业设施与混合用地
允许使用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如温室大棚、养殖场）；支持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混合用地，如“加工+观光”“仓储+销售”等复合业态。
5.存量用地创新利用
城镇开发边界内原则上不新增乡村产业用地，确需零星布局的纳入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核算；利用存量房地资源的项目，5年内可暂按原用途管理。
（十）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1.严禁房地产开发
禁止用于商品住宅、别墅、公寓、酒店（民宿除外）等房地产开发，不得擅自分割转让或转租。
2.严守耕地与生态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严禁建房、建窑、挖塘造景、种植非粮作物；一般耕地不得超标准建设绿化带、未经批准实施国土绿化；生态保护禁止挖山填湖、毁林毁草、破坏水系及自然地貌。
3.设施农业用地管控
严禁擅自将农业设施用地改为餐饮、娱乐等非农用途，大棚房问题“零容忍”。
4.污染与落后产业禁入
国家淘汰类产能、高污染项目（如小冶炼、化工）不得进入乡村。
[bookmark: _Toc3378]第14条 特殊项目
乡村地区有特殊选址需求的项目，如殡葬设施、特殊教育学校、监狱等，其用地应符合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或相关专项规划的要求，建设要求应按照相关规划执行。
[bookmark: _Toc31196][bookmark: _Toc30245][bookmark: _Toc5571][bookmark: _Toc25145]第三节 建设控制
[bookmark: _Toc22569][bookmark: _Toc23305]第15条 村庄建设用地建设标准
[bookmark: _Toc19295]（一）村民住宅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bookmark4][bookmark: bookmark3]严格落实“一户一宅”规定。村民宅基地面积每户用地面积不得超过150平方米。新增农房在符合规定宅基地用地面积前提下，每户建筑面积不得超过450平方米，建筑层数不得超过四层。原址翻建或改扩建住宅的，宅基地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不得超过自治区、桂林市和荔浦市规定的建设标准。
[bookmark: _Toc10205][bookmark: _Toc13955]（二）乡村公共服务设施
1.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原则上不超过3层，具体按照审查通过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确定的层数和建筑高度执行。
2.农村小学的主要教学用房不应设在4层以上，小学的建设应符合《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农村幼儿园生活用房应布置在3层及以下，幼儿园的建设应符合《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年版）、《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175-2016）》、《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1年修订）》等相关要求和建设标准。
3.村卫生室建设面积、功能分区、外观标识应达到《广西村卫生室规范化建设设计手册》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原则上每个村卫生室的建筑面积不少于80平方米，服务人口多的，应适当增加建筑面积。
4.老年活动室、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文化活动室、健身广场、便利店、金融电信服务点、村务室、物流配送点、村级客运站点、公交站点等村级社区生活圈服务要素按照《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有关要求和建设标准设置。服务要素合并设置于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的，还应满足《广西农村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工程指导手册》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13495][bookmark: _Toc4574]（三）乡村基础和公用设施
1.环卫设施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公厕宜选址在公共场所附近及人口较集中的区域。附属式公厕的面积宜控制在20至70平方米，独立式公厕的面积宜控制在25至90平方米。垃圾收集容器的服务半径不宜大于70米。村庄垃圾应逐步实现分类收集、封闭运输、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环卫设施的选址建设应征得周边利害关系人的同意。
2.雨水管网
[bookmark: OLE_LINK15]农村建筑四周宜设置排水沟渠，并与村内排水管沟相连接。排水沟渠的纵坡宜不小于0.3%，其宽度和深度应根据降雨量确定。农村建筑屋面宜设置雨水排水管道，并与房屋四周的排水沟渠（管道）连接。雨水排水沟（管）渠的材料可根据地方实际选用混凝土或砖石、鹅卵石、条石、管道等材料。在保证排水顺畅的前提下，可结合排水沟渠的形式，进行沿沟（渠）绿化。
3.污水管网
农村建筑内生活污水收集宜采用暗管形式，集中收集生活污水。排污管道可根据地方实际选择混凝土管、塑料管等材料。农村建筑内化粪池污水排出管道的管径宜不小于100毫米，炊事、洗衣、洗浴等污水排出管道的管径宜不小于50毫米。污水管宜呈直线布置，排水管宜以短距离与通往村内污水处理设施的管网相连接。农村建筑内污水管道不得敷设在生活饮用水池（箱）上方，不得布置在遇水会引起燃烧、爆炸的原料、产品和设备的上面。污水管应尽量避免与其他管道或设备交叉。
4.污水处理
农村建筑生活污水不得直接外排，宜经过化粪池或沼气池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农村户内化粪池的选址应避开主房，宜建在居室、厨房的下风向，并离水井、河道或其它地下取水构筑物30米以上，离农村饮用水水源地50米以上且禁止排入。
5.架空线路
[bookmark: OLE_LINK1]村庄内电力、电信线路的架设应符合《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的要求，电信线路宜进行集中梳理、捆扎或套管处理。同时对架空线路进行整理，保证架空线路整齐划一，保持横向水平，纵向垂直，统一靠墙设置。沿墙体敷设的线路宜采用入槽盒、线杆等方式进行有序规整，符合安全要求及横平竖直美观要求。强电线路宜高于弱电线路，中压线路与弱电线路的垂直距离不小于2.5米，低压线路与弱电线路的垂直距离不小于1.5米。
6.公共区域照明
完善公共活动空间和道路照明设施。沿村庄主要道路宜设置路灯。
7.其他
给水管网、雨水管网、污水管网布置要求、管径大小，供电工程、通信工程布线方式和走向，以及架空线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村庄规划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未规定的需符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bookmark: _Toc6312]（四）乡村产业
乡村产业项目可参照下表确定控制指标。项目建设单位应按照建设项目规划许可流程进行审查报批，明确规划设计条件，并根据该设计条件形成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报荔浦市自然资源局审批后实施。
表2：乡村产业项目建设用地面积指标表
	类别
	容积率
	建筑密度/系数
	建筑高度

	工业
	一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0.7
	≥35%
	≤24米

	物流仓储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0.7
	≥35%
	≤24米

	商业服务业
	以农产品批发零售为主的市场
	≤2.0
	—
	≤16米

	
	服务于乡村旅游的农家乐、民宿旅馆、饭店餐馆等接待设施
	≤2.0
	—
	≤16米

	
	服务于村庄的小超市、网吧、理发店、汽修店、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店、废品回收站、快递物流和农村电子商务网点等商业设施
	≤2.0
	—
	≤16米

	
	服务于乡村旅游的游客接待中心、科普教育、采摘助养、绿道驿站等文旅设施
	≤2.0
	—
	≤16米


[bookmark: _Toc2484]设施农用地建设须严格限定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生产设施及必要附属设施，严禁建设“大棚房”等非农设施。应符合相关建设标准规范，保障结构及生产安全。必须配套有效的环保设施（尤其是养殖类），确保废弃物达标处理或资源化利用，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涉及耕地的，应尽可能保护耕作层。用地须依法备案，接受全程监管，停止使用后应及时恢复土地原状或复耕。
采矿项目建设须坚持节约集约用地与生态修复同步原则，强化全周期监管。采用出让、租赁、作价出资等多元供地方式创新，符合露天开采、边采边复等条件的可依法使用临时用地，并确保农用地恢复原种植条件；用地期限不得超过矿业权有效期，分期项目推行“分期报批、循环用地”模式。严格落实生态修复刚性约束，实施“边开采、边修复”，建立矿山生态修复基金账户，临时用地须编制并报批备案土地复垦方案，闭坑后依法履行土地复垦义务恢复生态功能。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及自然资源综合监测系统实施信息化监管，动态跟踪用地合规性，严查未批先建、超占土地等行为。
（五）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鼓励地上与地下空间的一体化开发利用，以合理利用地下空间资源，提高地面环境质量，使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成为缓解用地紧缺的有效途径。乡村地区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应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如地下空间利用专项规划）的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1.宅基地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不得超过批准的宅基地范围，且不得影响周边建筑的安全。
2.商业、公共服务设施、公共步行通道、人防设施、地下停车场等设施的竖向开发应控制层数，不得超过1层。
3.地下建筑物的退界距离不得小于地下建筑物深度（自室外地面至地下建筑物底板底部的距离）的0.7倍，且最小值不得小于3米。
[bookmark: _Toc29368]第16条 建筑临距控制
[bookmark: _Toc5386]（一）新建乡村建筑临距控制
建筑间距应不妨害相邻权、地役权，应保证相邻房屋的正常日照、采光、通风和通行要求，并符合《农村防火规范》（GB 50039-2010）、《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等相关要求和现行建设标准。
（二）退让道路
1.新建、改建、扩建住宅临路方向应与同侧相邻建筑外墙面边界齐平，保证沿路建筑的整齐美观。
2.新建、改建、扩建乡村建筑临村庄道路时，建筑及其附属围墙投影范围宜后退村庄道路边线1米以上，临路方向后退距离如村内有约定的，按照约定退让距离执行。
3.在高速公路、公路两侧建设的建筑退让应满足《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办法》的有关条款：一般建筑按下列要求退让公路用地外缘：高速公路互通立交和特大型桥梁50米及以上；高速公路规划红线两侧（包括立交匝道及连接线、收费站）30米及以上；国道20米及以上；省道15米及以上；县道10米及以上；乡道5米及以上；村屯间主要道路3米及以上。学校、货物集散地、大型商业网点、农贸市场等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尽可能在公路一侧建设。
（三）中心城区重要道路临距控制
南环路、北环路、东环路、汇光路、荔桂路、中园路、科创路等重要的交通道路，参照《桂林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沿路建设的所有建筑物须退让道路规划红线不小于15米，非建筑区内除道路必需的设施与辅道外，其余用地作为道路景观绿化带进行美化，并作为公共开放空间开放。
（四）退让铁路
1.铁路干线两侧的建（构）筑物与最外侧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得小于30米；铁路支线、专用线两侧的建筑工程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得小于20米；铁路两侧的围墙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得小于10米，围墙高度不得高于3米。
2.沿铁路两侧需建铁路配套设施的，应另设专项报批。
3.在铁路道口附近进行建设的，必须符合铁路道口管理的有关规定。
4.特殊路段的隔离带宽度由规划主管部门会同铁路部门确定。
[bookmark: OLE_LINK16]（五）退让电力线路
1.建筑退让架空电力线路的距离不小于表3规定。
2.建筑退让地下电力通道同侧边缘应当不小于0.75米。
表3：建筑物退让电力线路距离
	线路电压等级（kV）
	退最近架空电力边导线（米）
	退规划高压线走廊中心线（米）

	≤10
	2
	5

	35
	3
	10

	66、110
	4
	12

	220
	5
	20

	330
	6
	22

	500
	10
	37


注：退最近架空电力边导线数值是电力线路边导线在最大风偏时的建筑物退让最小水平距离值。
[bookmark: _Toc23464][bookmark: _Toc32300][bookmark: 第二节_建筑高度控制][bookmark: _bookmark14]第17条 建筑高度控制
（一）乡村建筑高度应满足安全、日照、通风等基本要求，如涉及城市重要景观地区、文保单位、传统村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机场等特定区域，还应符合城市景观、历史文化保护、生态保护等特定的高度管控要求。
（二）村庄新建农房建筑层数一般不得超过4层（地下室不计入层数，不计入450平方米控制建筑面积内），总高度不得超过15米。
（三）公共服务设施、经营性建筑层高可根据相关技术规范适当增加，建筑高度应符合村庄整体风貌要求。
（四）位于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景观道路沿线、江河沿线等重点地区的村庄，以及传统村落、历史特色村屯等特色保护类村庄，其建筑高度应根据保护专项规划或上位规划要求进行控制。
（五）幼儿园建筑层数应≤3层，小学教学建筑层数应≤3层，初中教学建筑层数应≤4层。村级社区生活圈服务要素按《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相关要求执行，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15米。乡村产业项目建筑高度参照表2确定。
[bookmark: _Toc5837][bookmark: _Toc18354]第18条 建筑风貌控制
[bookmark: 第三节_农房风貌控制][bookmark: _bookmark15]（一）乡村建筑应尊重周边环境和建筑现状，融合村庄整体风貌，有序构建院落、住宅空间，体现地方特色与多民族融合文化特色，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房屋特色风貌管控导则》，桂林市以及荔浦市住建部门组织编制的农房建设通用图集和相关农房风貌管控文件的要求，严格实施带图报建和按图验收制度。
（二）荔浦市总体呈现继承和发扬本地特色，体现荔浦市特色文化内涵，鼓励建筑色彩采用米黄、米白或白色系建筑色彩，同一农村居民点的各户新建农房宜采用同种农房建设通用图集或建筑风格一致的房屋设计方案。
[bookmark: _Toc23795][bookmark: _Toc24275][bookmark: _Toc32415][bookmark: _Toc17532][bookmark: _Toc3000][bookmark: _Toc17039][bookmark: _Toc8504]第四节 其他管控指引
[bookmark: _Toc193377507][bookmark: _Toc26433]第19条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控
传统村落内的规划及建设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已批复的专项规划等要求，进行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传统村落内禁止进行开山、采石、开矿等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活动；禁止占用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地、河湖水系、道路等；禁止修建生产、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工厂、仓库等设施。
[bookmark: _Toc193377508][bookmark: _Toc10132]第20条 乡村生态保护修复及国土空间整治管控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优化耕地布局，强化耕地资源管控，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实施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优化耕地质量，调整农业产业布局，促进乡村振兴。
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推进土地整理、开发与复垦。推进生态修复和环境污染治理，实施建设用地整治，统筹农村居民点建设、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用地，支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融合发展。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工作，确保重大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bookmark: _Toc24271][bookmark: _Toc11907][bookmark: _Toc8132][bookmark: _Toc23742][bookmark: _Toc20626][bookmark: _Toc19600]第四章 重点地块图则
[bookmark: 第19条 图则管控][bookmark: _Toc932][bookmark: _Toc16255][bookmark: _Toc16553]第21条 图则管控
规划图则所设置的管控要求应在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的前提下，因地制宜，与村庄风貌及周边环境相协调。经审定的规划图则，是规划管理和行政许可的依据，应按相关数据标准形成矢量数据。其中，村庄改造项目中现状合法建筑的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指标无法达到现行标准和规范时，应在充分征求相关主管部门和规划范围内利害关系人意见的前提下，按照正向优化原则，可在图则中对建筑间距、建筑退距、建筑面宽、建筑密度、日照标准、绿地率、机动车停车位等规划指标进行优化，允许通过技术措施以不低于现状条件为底线进行调整。
[bookmark: 第20条 制图要求][bookmark: _Toc12847][bookmark: _Toc27145][bookmark: _Toc29797]第22条 制图要求
重点地块图则应表达项目的地块位置、用地面积、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绿地率、出入口方位、停车场泊位、建筑退让及其他需要配置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控制指标等内容，可包括建筑形式与风格、历史文化保护和环境保护要求等引导性内容。
[bookmark: 第21条 程序要求][bookmark: _Toc27944][bookmark: _Toc15772][bookmark: _Toc31176]第23条 程序要求
重点地块图则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由荔浦市自然资源局组织技术审查和论证，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村（居）民委员会、村（居）民会议或村（居）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在村（居）委会内公示栏或乡镇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7日。公示期满无异议后，报荔浦市人民政府批准，经荔浦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后施行。
[bookmark: _Toc17297][bookmark: _Toc9060][bookmark: _Toc25113][bookmark: _Toc11958][bookmark: _Toc32529][bookmark: _Toc18871][bookmark: _Toc13205][bookmark: _Toc15405][bookmark: _Toc3495][bookmark: _Toc1858][bookmark: _Toc18180]第五章 实施管理
[bookmark: _Toc12438][bookmark: _Toc8630][bookmark: _Toc18640]第24条 加强实施监督
本规定将保持动态完善，及时总结实践经验，适时进行修订更新，以确保其始终具备高度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荔浦市乡村建设规划管理工作提供更为精准有效的服务。
本规定印发实施后需修改的，由原组织编制机关按照程序进行修改，并报原审批机关审批。
[bookmark: _Toc23706][bookmark: _Toc31726][bookmark: _Toc16126][bookmark: _Toc9890]第六章 附则
[bookmark: _Toc20836][bookmark: _Toc5664]第25条 本规定中涉及农村宅基地合理布局、用地标准等内容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解释；涉及国土空间规划（含村庄规划）编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等内容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解释；涉及农房设计图集编制、建筑风貌管控等内容的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26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正式施行，有效期至2035年12月31日。
第27条 本规定如与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文件相冲突，或本规定未提及的内容，需遵照国家、自治区及桂林市相关法律规范执行。本规定如与上级文件相冲突的，按上级文件执行。
第28条 本规定有关用语
在执行本规定条文时，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一）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二）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三）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四）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五）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要求为：“应符合……的规定（要求）”或“应按照……执行”，如相关标准、规范有更新，按最新文件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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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650][bookmark: _Toc22749][bookmark: _Toc15632][bookmark: _Toc299]附录
[bookmark: _Toc15221][bookmark: _Toc16803][bookmark: _Toc17225][bookmark: _Toc15973]附录A名词解释
1.农村宅基地
指农村村民用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集体建设用地，包括住房、附属用房和庭院等用地。
2.村庄建设边界
指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进行村庄开发建设及需要重点管控的国土空间范围，是规划相对集中的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以及因村庄建设和发展需要必须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
3.村庄建设用地
指乡村居民点，指乡村所属的商业服务业、住宅、工业、学校等用地。包括乡政府所在地和乡村居民点范围内的其他各类建设用地。
4.一类工业用地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扰、污染和安全隐患，布局无特殊控制要求的工业用地。
5.二类工业用地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一定干扰、污染和安全隐患，不可布局于居住区和公共设施集中区内的工业用地。
6.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扰、污染和安全隐患，布局无特殊控制要求的物流仓储用地。
7.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指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一定干扰、污染和安全隐患，不可布局于居住区和公共设施集中区内的物流仓储用地。
8.商业服务业用地
指商业、商务金融以及娱乐康体等设施用地，不包括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和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9.容积率
指某一地块范围内，建筑物计容面积总和（包括附属建筑物面积，作为经营、管理、出售等用途的地下建筑面积）与建设基地净用地面积的比值。
10.绿地率
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绿化用地总面积与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之比。
[bookmark: _Toc12010][bookmark: _Toc25282][bookmark: _Toc15785]11.建筑高度
指建筑物室外地面到其檐口或者屋面面层的高度。
[bookmark: _Toc19425][bookmark: _Toc18611][bookmark: _Toc17259]12.建筑密度
指某一基地范围内，所有建筑物底层占地面积与基地面积的比率（%）。
13.建筑系数
指项目用地范围内各种建筑物、用于生产和直接为生产服务的构筑物占地面积总和与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例。
[bookmark: _Toc13118][bookmark: _Toc23944][bookmark: _Toc20807]
附录B村庄建设用地指标分解规则
1.全市域规划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不得超过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村庄用地（203）规模。
2.各乡镇村庄建设规模原则不得突破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分解下达的村庄建设用地指标，原则上以乡镇为单元进行总量控制，内部平衡，确需突破的进行充分论证。
3.已编村庄规划且已入库的，以数据库的规划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准。
4.已编村庄规划已批但未入库的，原则上以已批的或已承诺的规划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准，乡镇汇总后村庄建设用地规模超出上位国土空间规划下达指标的，需进行调整。
5.指标分解原则上可向乡镇政府所在地的村、重点发展的行政村倾斜，其他一般型行政村指标保持减量或不变。
[bookmark: _Toc5856][bookmark: _Toc4016][bookmark: _Toc14246]
附录C引用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标准规范名录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4月23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5年3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9 月1日起施行）；
5.《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1月8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年12 月1日起施行）；
7.《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年7月1日起施行）；
8.《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9.《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修订）》（2019年修订）；
10.《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
11.《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公路管理办法》（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12.《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13.《广西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2023年5月18日起试行）。
（二）标准规范
1.《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2.《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1062-2021）；
3.《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
4.《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建标109-2008）；
5.《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175-2016）；
6.《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年版）；
7.《民用建筑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8.《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7-2022）；
9.《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2017）；
10.《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
11.《农村集中式供水卫生规范》（DB45/T2252-2021）；
1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13.《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5/2413-2021）；
14.《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15.《村庄绿化技术规程》（DB33/T842-2022）；
16.《镇村公交场、站设施规范》（DB3304/T014-2018）；
17.《农村防火规范》（GB 50039-2010）；
18.《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19.《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1年修订）》；
20.《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试行）》；
21.《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房屋特色风貌管控导则》；
22.《广西农村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工程指导手册》；
23.《广西壮族自治区低成本实用性简易型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
24.《桂林市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
25.《桂林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三）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
[bookmark: OLE_LINK2]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4.自然资源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号）；
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5号）；
6.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69号）；
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南（2023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48号）；
8.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28号）；
9.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
10.《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7 号）；
11.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年本）》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73号）；
12.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号）；
13.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桂发〔2019〕23号）；
14.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加强我区农房管控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桂建发〔2020〕3号）；
15.自然资源厅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2024年村庄规划编制实施工作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4〕16号）；
16.自然资源厅关于强化村庄规划编制实施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3〕39号）；
17.《荔浦市农村住宅建筑风貌设计通用图集（2021）》。
（四）相关规划
1.《桂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桂林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3.《桂林市荔浦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4.《荔浦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5.其他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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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612][bookmark: _Toc3768][bookmark: _Toc30637]附录E荔浦市村庄建设用地指标分解表
	乡镇名称
	行政村（社区）名称[footnoteRef:0] [0:  行政村名称数据来源：自然资源部正式启用的2020年全国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的村级调查区图层。] 

	村庄建设用地面积（公顷）

	
	
	规划基期年（2020年）
	规划目标年（2035年）

	荔城镇
	[bookmark: OLE_LINK5]沙洞社区居委会
	7.3022 
	7.8870 

	
	五里村委会
	71.8968 
	74.8749 

	
	沙街社区居委会
	37.8863 
	44.6727 

	
	金雷村委会
	69.1368 
	85.0207 

	
	黄寨村委会
	88.4585 
	92.1566 

	
	桥富村委会
	72.5136 
	70.3954 

	
	安疆村委会
	42.1041 
	31.1800 

	
	古城村委会
	24.9705 
	23.2325 

	
	南雄村委会
	52.5550 
	45.5788 

	
	田岭村委会
	58.2188 
	44.7700 

	
	岭松村委会
	40.1712 
	36.0200 

	
	寨脚村委会
	71.9742 
	67.6327 

	
	荔城镇政府[footnoteRef:1] [1:  行政村名称“荔城镇政府”数据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正式启用的2020年全国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的村级调查区图层，包括了民政部门的城北、城南、城东、城西、中山、沿江、建新、篓园8个社区居委会。] 

	0.0807 
	0.1130 

	
	小计
	637.2687 
	623.5344 

	东昌镇
	栗木社区居委会
	71.8821 
	80.5559 

	
	东阳村委会
	50.4246 
	46.0600 

	
	义敏村委会
	40.4095 
	45.9290 

	
	河北村委会
	29.8446 
	31.0465 

	
	滩头村委会
	43.4145 
	52.2244 

	
	民强村委会
	46.9276 
	40.3300 

	
	盘瑶村委会
	26.5097 
	26.1646 

	
	思贡村委会
	43.4568 
	35.3500 

	
	安静村委会
	58.7370 
	56.9898

	
	龙田村委会
	27.5073 
	19.3171 

	
	环河村委会
	39.9204 
	43.4614 

	
	小计
	479.0341 
	477.4286 

	新坪镇
	兴坪社区居委会
	33.7243 
	45.8300 

	
	凤岗村委会
	104.3772 
	88.3600 

	
	广福村委会
	57.9873 
	78.8875 

	
	桂东村委会
	47.3386 
	49.8312 

	
	大瑶村委会
	27.9826 
	23.1074 

	
	双和村委会
	61.1938 
	55.9637 

	
	高寨村委会
	28.1310 
	18.9169 

	
	安民村委会
	75.9758 
	71.3000 

	
	汉田村委会
	58.1832 
	57.8300 

	
	兴义村委会
	18.1846 
	22.0172 

	
	八鲁村委会
	45.6571 
	44.3941 

	
	长滩村委会
	4.1371 
	3.0500 

	
	黄竹村委会
	14.6326 
	10.7207 

	
	清江村委会
	11.7043 
	8.4019 

	
	小计
	589.2094 
	578.6107 

	杜莫镇
	杜莫社区居委会
	37.0809 
	37.6758 

	
	寨村村委会
	52.1711 
	45.5500 

	
	三保村委会
	62.7934 
	61.8324 

	
	张村村委会
	59.9637 
	60.7128 

	
	金鸡村委会
	55.2857 
	56.2607 

	
	上龙村委会
	25.8972 
	28.6378 

	
	屯顿村委会
	42.9114 
	42.1323 

	
	龙珠村委会
	47.0015 
	52.9914 

	
	六部村委会
	33.3393 
	29.5712 

	
	下樟村委会
	35.6087 
	28.7764 

	
	榕洞村委会
	30.8574 
	28.6076 

	
	小计
	482.9102 
	472.7483 

	青山镇
	青山社区居委会
	29.4888 
	31.6755 

	
	永华村委会
	75.5387 
	73.6311 

	
	永镇村委会
	91.2793 
	93.5678 

	
	拱秀村委会
	49.7920 
	50.4931 

	
	松林村委会
	67.7352 
	73.8121 

	
	荔江村委会
	91.6969 
	98.3080 

	
	青云村委会
	56.4847 
	54.3740 

	
	满洞村委会
	43.6809 
	46.1722 

	
	永兴村委会
	29.8401 
	30.3187 

	
	三联村委会
	32.7300 
	24.3200 

	
	大明村委会
	34.8476 
	31.7600 

	
	小计
	603.1142 
	608.4326 

	修仁镇
	建陵社区居委会
	56.0236 
	51.5495 

	
	三诰村委会
	52.7189 
	56.6385 

	
	横水村委会
	75.3414 
	81.8370 

	
	大榕村委会
	61.5715 
	50.1800 

	
	念村村委会
	54.6107 
	58.9515 

	
	平村村委会
	19.8851 
	21.5696 

	
	福旺村委会
	52.3675 
	47.2320 

	
	四育村委会
	41.9551 
	39.4223 

	
	木山村委会
	44.8252 
	45.7323 

	
	塔石村委会
	46.4311 
	46.2432 

	
	小计
	505.7302 
	499.3557 

	大塘镇
	大塘社区居委会
	45.2147 
	31.3700 

	
	花岗村委会
	30.1613 
	24.1938 

	
	苏结村委会
	39.8907 
	42.0087 

	
	绥福村委会
	77.9632 
	76.4412 

	
	大莫村委会
	35.9515 
	44.2334 

	
	盘村村委会
	51.6639 
	56.7761 

	
	古屯村委会
	37.1822 
	29.2600 

	
	庆华村委会
	65.6729 
	57.0742 

	
	西隆村委会
	31.4866 
	35.1143 

	
	兰洞村委会
	51.8506 
	53.8628 

	
	富德村委会
	102.7277 
	83.8800 

	
	高岸村委会
	14.6332 
	12.4291 

	
	小计
	584.3985 
	546.6437 

	花篢镇
	花篢社区居委会
	47.4592 
	38.4500 

	
	大江村委会
	47.3171 
	47.3171 

	
	大安村委会
	47.5955 
	36.2337 

	
	福灵村委会
	61.4262 
	56.5373 

	
	南源村委会
	48.9526 
	32.0623 

	
	大同村委会
	85.7724 
	106.1390 

	
	江华村委会
	79.6574 
	96.0119 

	
	凤联村委会
	48.5424 
	58.5038 

	
	相仕村委会
	38.5870 
	31.1800 

	
	小计
	505.3099 
	502.4351 

	双江镇
	两江社区居委会
	59.0403 
	58.4489 

	
	太和村委会
	76.6727 
	74.8406 

	
	江埠村委会
	55.8344 
	62.1916 

	
	永坪村委会
	96.0999 
	98.8261 

	
	保安村委会
	56.6656 
	55.2038 

	
	双安村委会
	65.9474 
	76.2410 

	
	官相村委会
	54.8962 
	54.5533 

	
	永吉村委会
	19.7044 
	15.9649 

	
	龙坪村委会
	53.4834 
	53.5096 

	
	永福村委会
	72.7126 
	53.4853 

	
	同福村委会
	74.2073 
	68.3969 

	
	小计
	685.2643 
	671.6620 

	马岭镇
	马岭社区居委会
	10.7363 
	12.0687 

	
	合安村委会
	73.2448 
	79.0765 

	
	德安村委会
	47.8958 
	58.2794 

	
	广安村委会
	94.9216 
	113.0834 

	
	福德村委会
	31.1122 
	39.0588 

	
	克新村委会
	48.2268 
	53.7762 

	
	大地村委会
	50.1457 
	40.4400 

	
	洞田村委会
	23.0310 
	23.5208 

	
	文华村委会
	39.8538 
	35.1344 

	
	永明村委会
	92.3302 
	71.5600 

	
	新寨村委会
	43.0778 
	37.2031 

	
	凤凰村委会
	61.1205 
	57.0531 

	
	同善村委会
	54.5040 
	40.0200 

	
	长安村委会
	31.8928 
	31.5934 

	
	地狮村委会
	43.8731 
	42.6361 

	
	小计
	745.9664 
	734.5039 

	龙怀乡
	新安社区居委会
	47.7276 
	56.2336 

	
	三河村委会
	37.8597 
	41.7269 

	
	庆云村委会
	45.7529 
	28.1600 

	
	东坪村委会
	50.4013 
	48.2053 

	
	德庆村委会
	45.7602 
	48.3539 

	
	小计
	227.5016 
	222.6797 

	茶城乡
	茶香社区居委会
	62.6787 
	75.5276 

	
	过村村委会
	32.7361 
	42.1033 

	
	坪社村委会
	23.1879 
	20.1800 

	
	屯留村委会
	41.7851 
	35.0500 

	
	清良村委会
	17.4652 
	12.3600 

	
	文德村委会
	28.5086 
	21.8500 

	
	小计
	206.3616 
	207.0709 

	蒲芦瑶族乡
	蒲芦社区居委会
	46.8681 
	49.9600 

	
	万福村委会
	23.9728 
	13.7428 

	
	万全村委会
	19.8391 
	15.6537 

	
	黎村村委会
	31.9337 
	18.2100 

	
	甲板村委会
	21.0987 
	23.1110 

	
	古立村委会
	22.4873 
	11.7488 

	
	福文村委会
	35.5448 
	32.1127 

	
	桥乐村委会
	19.4368 
	21.7713 

	
	下龙村委会
	26.9996 
	28.1877 

	
	小计
	248.1810 
	214.4979 

	指标分解合计
	6500.2500 
	6359.6033 

	预留机动指标
	—
	140.6467 

	合计
	6500.2500 
	6500.2500 




[bookmark: _Toc9711][bookmark: _Toc11966][bookmark: _Toc11652][bookmark: _Toc11081][bookmark: _Toc26916]附录F荔浦市村庄分类及传统村落一览表
	行政区名称[footnoteRef:2] [2:  行政村区名称数据来源：自然资源部正式启用的2020年全国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的村级调查区图层。] 

	村庄类型
	传统村落

	荔城镇
	沙洞社区居委会
	—
	

	
	五里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沙街社区居委会
	—
	

	
	金雷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黄寨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桥富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安疆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古城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南雄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田岭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岭松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寨脚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荔城镇政府[footnoteRef:3] [3:  行政村名称“荔城镇政府”数据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正式启用的2020年全国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的村级调查区图层，包括了民政部门的城北、城南、城东、城西、中山、沿江、建新、篓园8个社区居委会。] 

	—
	

	东昌镇
	栗木社区居委会
	—
	

	
	东阳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义敏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河北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滩头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民强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盘瑶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思贡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安静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龙田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环河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新坪镇
	兴坪社区居委会
	—
	

	
	凤岗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广福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自治区级传统村落

	
	桂东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大瑶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双和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高寨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安民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汉田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兴义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八鲁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长滩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黄竹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清江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杜莫镇
	杜莫社区居委会
	—
	

	
	寨村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三保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张村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金鸡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上龙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屯顿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龙珠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六部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下樟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榕洞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青山镇
	青山社区居委会
	—
	

	
	永华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永镇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拱秀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松林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荔江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青云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满洞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永兴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三联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大明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修仁镇
	建陵社区居委会
	—
	

	
	三诰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横水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大榕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念村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平村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福旺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四育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木山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塔石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大塘镇
	大塘社区居委会
	—
	

	
	花岗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苏结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绥福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大莫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盘村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古屯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庆华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西隆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兰洞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富德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高岸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花篢镇
	花篢社区居委会
	—
	

	
	大江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大安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福灵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南源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大同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江华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凤联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相仕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双江镇
	两江社区居委会
	—
	

	
	太和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江埠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永坪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保安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双安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官相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永吉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龙坪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永福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同福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马岭镇
	马岭社区居委会
	—
	

	
	合安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德安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广安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福德村委会
	城郊融合型
	

	
	克新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大地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洞田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文华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永明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国家级传统村落

	
	新寨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凤凰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同善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长安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地狮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龙怀乡
	新安社区居委会
	—
	

	
	三河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庆云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东坪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德庆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茶城乡
	茶香社区居委会
	—
	

	
	过村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坪社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屯留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清良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文德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蒲芦瑶族乡
	蒲芦社区居委会
	—
	

	
	万福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万全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黎村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甲板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古立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福文村委会
	特色保护型
	

	
	桥乐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下龙村委会
	集聚提升型
	


注：行政村、村庄分类、传统村落如有更新，按最新文件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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